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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識別化，列出掛號費、醫藥費就好了，不要把病因寫出來。你們要不要跟健保署商量一下？ 

曾委員銘宗：基本上，我贊成你們做通盤的檢討，但是不能夠因為少數幾個個案而改得非常複雜，

造成絕大多數人不便，這樣就越改越回去了。 

費委員鴻泰：許多人會抱怨。 

主席：沒關係，本席尊重財政部的建議，依現行的方式，戒毒跟愛滋的情形連申請都不用，你們就

會自動過濾掉，所以如果有這兩種情況的人可以放心。另外，隨著時代的進步，精神疾病等要

不要納入，是可以研議的，事實上，兩個個案中有一個就是精神疾病，請你們去研究。我信任

你們的專業，也相信你們的人權觀念應該可以與時俱進，我們不要因為善小而不為。我接受你

們的文字調整，希望你們儘快研究，然後向我們說明。按照你們的文字…… 

費委員鴻泰：最後一句話先不要寫。 

許部長虞哲：研議就好。 

費委員鴻泰：研議就好，否則…… 

許部長虞哲：研議調整資料…… 

費委員鴻泰：目前各種網路報稅、試算表等，已經占百分之九十幾，還有一些人只是不瞭解，沒有

在用而已，如果立下規定的話，這些人要瘋了。 

主席：好，主席可以從善如流，我最有民主法治觀念，立法院是合議制，沒有誰比誰高明的問題，

大家純粹都是好意。透過集思廣益的過程，我們為了這個案子討論了半個小時，表示大家對民

眾本身的權益都很認真看待，這是很重要的。我過去很反對有些人認為，不接受就是壞人，就

是不道德，就是違反公平正義，我不會，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展現出來的民主精神。我接受

文字修正，將倒數第三行的「且爾後」以後全部槓掉，換成財政部的文字，亦即「研議調整資

料查調範圍。」另外，第四行有文字錯誤，要將「民眾保障民眾」改成「政府保障民眾」。第 1

案修正通過。 

第 2 案也是本席的提案，我提出來是因為貨物稅條例修正，讓買汽機車的人可以減免貨物稅

，執行績效也很好，比原來預估的數字多，到 5 月 20 日為止，一共有 6 萬多件申請完畢，可是

裡面有 3 萬 2,000 多件還沒有領到退稅。相信很多委員的辦公室都有收到資訊，本席的辦公室或

是我碰到的民眾，以及透過網路告訴我的很多人反映，為什麼政府的效率這麼慢，我們欠政府

稅金一天，政府不但來催，而且要罰錢，可是政府退稅卻搞了幾個月，從今年 1 月 8 日上路到

現在 6 月份，已經 5 個月都還領不到錢。當然我可以體會你們的辛苦，只是你們在徵稅的時候

，民眾一天都不能夠等待，還要罰錢，所以希望你們從民眾開始申請貨物稅退稅到實際退稅，

在時間上不要讓他們無限制的等待。我原來是寫一個月，財政部希望修改成一點五個月，我也

可以接受。另外，你們做的文字修正是財政部收件開始，這個我也接受。 

許部長虞哲：……，因為前半段都是在經銷商那邊，那一段時間…… 

主席：不能算你們的，這個我可以理解，我們讓文字更明確，就是從國稅局收件開始算，所以文字

就按照財政部的建議，將最後一行的「本席要求貨物稅」，改成「本席要求國稅局自收件至辦

妥」，然後將「不超過一個月」改成「不超過一點五個月」。另外，本席自行提出的文字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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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將第二行的「5 月 20 日止」，改為「105 年 5 月 20 日止」，不然不曉得是哪一年的 5 月 20

日；並將第二行「有 32,500 件卻未領取」中之「卻」字改為「尚」字，如果各位沒有意見，我

們就照案修正通過，以後民眾辦理貨物稅退稅，從國稅局收件到退稅時間不得超過 1.5 個月，這

樣就很明確。第 3 案照案通過。第 4 案余委員宛如提案要求一個月內召開公聽會，因為部長、

次長新上任，很多事情需要處理，還要到立法院總質詢，建議將案由及說明欄內之「一個月」

修正為「二個月」。修正通過。 

（協商結束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結論：臨時提案第 1 案第四行「認為民眾」修正為「認為」，並將「爾後……相關

資料。」修正為「研議調整資料查調範圍。」其餘照案通過。第 2 案第二行「卻未領取」修正

為「尚未領取」，並將末句修正為「本席要求國稅局自收件至辦妥貨物稅退稅時間應不超過一

點五個月」，其餘照案通過。第 3 案照案通過。第 4 案將案由及說明欄內之「一個月」修正為

「二個月」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謝謝部長及新任次長接受國會的監督，親自到立法院備詢，並誠實作答，希望大家百尺竿頭

，更進一步。今天會議到此結束，現在散會。 

散會（13 時 3 分） 

 


